中汽协会《储能式电源车运营技术要求》团体标准编制说明

1、 工作简要过程
（1） 任务来源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我国要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发展绿色低碳产业，健全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配置体系，加快节能降碳先进技术研发和推广应用，倡导绿色消费，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2024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下发《关于关于新形势下配电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指出要强化应急保障能力建设，推进本地应急保障电源建设，统筹调配使用移动应急电源，提升极端状态下重点地区、重点部位、重要用户的电力供应保障能力。
目前，新型储能式电源车市场尚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储能式电源车作为新能源电力系统的关键移动设备，在应急供电、电网调峰、可再生能源消纳等领域广泛应用，但其运维技术标准长期缺失，导致技术碎片化、安全隐患、效率低下。不同厂家的设备接口不一，运维流程差异大，导致效率低下，甚至安全隐患。储能系统涉及电池，一旦管理不善，可能引发火灾等事故。通过团体标准明确储能电源车的日常巡检、故障诊断、寿命评估等操作流程，推动行业从“无序竞争”向“技术协同”转型。通过制定本标准，规范企业的生产和经营行为，避免市场的无序竞争，促进行业的健康有序发展，提升产品性能和安全性；促进产业上下游企业之间的协同发展，提高产业的整体效率和效益。
2025年6月26日，在江苏省南京市召开中汽研团体标准：储能式电源车运营技术要求立项讨论会，专家组一致同意该标准立项。
（2） 主要起草单位及任务分工
[bookmark: _GoBack]本标准起草单位：中汽研汽车检验中心（武汉）有限公司、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江门供电局、福建泰豪海德馨汽车有限公司、合肥工业大学等。
（3） 标准研讨情况
2024年11月底，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江门供电局联合福建泰豪海德馨汽车有限公司、合肥工业大学等成立标准编制组。
2024年12月到2025年5月，编制组系统分析现阶段国内储能行业的运营技术要求，研究储能式电源车运营技术要求。
2025年6月26日，在江苏省南京市召开中汽研团体标准：储能式电源车运营技术要求立项讨论会，专家组一致同意该标准立项。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本标准的制订，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及相关法律、规章，按照《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GB/T 1.1—2020）要求进行的。标准在编制过程中立足行业现状，吸收了先进技术，并遵循切实可行的原则，对标准进行了编制。
1）基于市场需求，立足行业发展
在标准的制定过程中，通过充分调研储能式电源车的市场需求，并立足于储能式电源车发展现状，以储能式电源车结构特点、作业工况以及基本性能作为基本出发点，借助广泛的调研和试验验证，掌握产品关键技术参数，对储能式电源车提出适应于产品技术特点、市场需求特征的运营技术要求。
2）贴合产品实际需求，促进技术进步
在标准制定中对于所提出的术语定义、基本要求、正常运行、异常运行及故障处理、维护、应急处置和安全评估与报废，既要贴合产品的实际情况，又要结合国内市场需求的发展方向，既要考虑国内实际使用工况，又要借鉴国外产品的发展特点，以保证标准的未来适应性。
3）切实可行，保证落地实施
本标准作为储能式电源车产品的团体标准，标准中所规定的运营技术要求，既要保证储能式电源车的作业安全性和可靠性，又要与当前国内储能式电源车设计生产能力、测试评价技术能力等方面相适应，确保相关要求在标准实施后的运营过程中能有效实施。
[bookmark: _Toc152935158][bookmark: _Toc152935099]2.2主要技术内容
2.2.1本文件规定了储能式电源车（以下简称“电源车”）的术语和定义、测试资料、测试环境、测试仪器设备、试验项目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采用定型汽车底盘、半挂车或整车改装的，以锂离子电池、铅炭电池为电能存储介质，输出功率覆盖30kW-2000kW，额定电压为10 kV 及以下的储能式电源车的试验。
三、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情况   
本标准制定过程未采用国际标准，未测试国外的样品、样机，主要由于国外目前没有相关的标准文件。
四、主要关键指标及试验验证情况
本标准是在结合储能式电源车设计、生产、试验和使用经验的基础上编制形成。起草组通过国内储能式电源车生产企业的出厂检验和现场试验，并充分结合用户的现场使用，证明本标准规定的主要技术指标和技术要求。部分试验验证见图3-1。
[image: 微信图片_20240212103023]  
图3-1运行作业
五、与现行法律、法规和政策及相关标准的协调性
本标准属于专用汽车领域标准体系中的产品标准，本标准力求与其他现行国家标准中的有关要求相协调，兼顾标准的可操作性和对产品要求的全面性。本项目制定过程中，将遵守现有标准和修订中标准的规定。经分析，本标准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无不协调之处，且贯彻了我国的有关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
六、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本标准对新定型产品自标准实施之日起执行。对在生产产品自实施之日起第7个月开始执行。
7、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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